
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

临征公告〔2026〕2 号

2025年 12月 31日，淄博市临淄区 2025 年第 14 批次建设用地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现公

告如下：

一、征收土地批准文件

山东省人民政府以《关于淄博市临淄区 2025 年第 14 批次建设用地的批复》（鲁政土字〔2025〕
533号)批准征收土地 1.7464公顷（本公告附件）。

二、土地范围

地块范围：庄岳路以东、临淄大道以西；晏婴路以南、牛山路以北，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稷下街道陈家村。

三、工作安排

（一）费用拨付。本机关在土地征收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组织财政部门将土地补偿费、安

置补助费足额拨付至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账户，将农村村民住宅以及其他地上附着物补

偿费、青苗补偿费、搬迁和临时安置费用足额拨付至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个人账户，

将社会保障费用足额拨付至当地社会保障资金专户；组织农业农村部门监督指导土地补偿费、安置

补助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根据被征地农民参加居民养老

保险方案，办理参保事宜。

（二）不动产登记。土地征收范围内涉及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相关权利人应当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向属地不

动产登记机构依法申请办理不动产变更或者注销登记；逾期不申请的，由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据土地

征收批准文件和本公告直接办理不动产变更或者注销登记。

（ 三）交出土地。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费用和社会保障费用足额拨付到位后，被征收土地的土

地所有权人、土地使用权人等相关权利人应当按照规定或者约定的时间腾退交出土地。

四、其他事项

本公告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算。

被征收土地的土地所有权人、土地使用权人等相关权利人对山东省人民政府征收土地批准文件

不服的，可自本公告发布期满 10 个工作日起 60 日内向山东省人民政府（地址：济南市历下区文化

东路 50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除法定情形外，复议期间不影响征收土地的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临淄区自然资源局 ，联系电话：7190159，联系地址：临淄区雪宫路 354 号。

附件：淄博市临淄区 2025 年第 14 批次建设用地的批复文件

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

2026 年 1 月 5 日










